桃園縣縣立大溪國民中學生活競賽實施辦法修訂

1、 目的：(1)提升學生自律精神，以期達到生活教育目標。

         (2)修訂現行辦法，以期加強公平性原則。

         (3)改善競賽辦法，以期更符合教育原則。

2、 競賽方式：

秩序競賽與整潔競賽合一計分獎勵。

3、 實施方式：

(1)生活秩序競賽

A、評分範圍：班級上課情形、進教室情形、升降旗集會集合

             服儀、禮節，等上述列入考評。

B、評分方式：

(a)由值週老師每天至少不定時選擇一時間，對班級上課、進教室、集合等情形給予評分，總分100分。另值週老師至少必須對最高分與最低分班級在評分表上給予文字上優缺點的描述。

(b)學生服儀由訓導處值週組長，利用集會時間抽撿班級，並依服儀規定給予加扣分，每人次每項不合格扣總分0.5分，唯不得超過20分。

(c)遲到每人次扣總分0.5分，唯不得超過10分。

(d)每日的競賽成績由上述三項成績總合，滿分100分。

(2)環境整潔競賽

A、 評分範圍：班級打掃及保持、外掃區打掃等列入考評。

B、 評分方式：

(a)班級打掃及環境保持，由值週老師每天至少不定時選擇一時間巡查評分，總分50分。另值週老師至少必須對最高分與最低分班級在評分表上給予文字上優缺點的描述。

(b)外掃區評分由環保小組與自治市組成評分群，由衛生組分配，給予每年級外掃區實施多重評分並由衛生組監督，總分50分。

(c)另衛生組長可依其巡查給予加扣分，總分不得超過5分。

(d)每日的競賽成績由上述(a)、(b)項成績總合，滿分100分，訓導處視情況加減分。

4、獎勵：

1.每週每年級評選優等一名，甲等三名，給予獎狀及公開表楊。

2.連三週優等頒發榮譽班獎牌一面，之後，榮譽班成績未達甲等以上收回榮譽牌。

3.保有榮譽牌連三週以上，再記嘉獎兩次，並以此類推累計。

5、實施日期：自92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6、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後，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